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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保護學生免於遭受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傷害，臺北市教育局將96年北市校安通報案件委託中央警察大學針對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現況研究分析。
結論與建議
一、96年校安通報案件分析結論
    臺北市96年（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校安通報事件以被害事件居多。從96年校安通報事件中發現：
（一）以女性處於單獨的狀態下，呈現較多的被害事件，可見除了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之外，從事人身安全保護的宣導，亦應同時進行，並加重其宣導質量。
（二）加害者亦以男性且單獨行動者居多數，可見加害當時之情境，深受個體低自我控制狀態所影響，因此，如何深化家庭教育，以及透過學校教育機制，以提升個體的自我控制程度，應著手研究。
（三）加害者與被害者以同在國中、高職階段為主，顯見在國中與高職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性教育課程、偏差行為防治課程等，應加以重視。
（四）加害者與被害者以熟識者居多，此乃與官方統計全般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所產生的狀況一致，因此，教導學生如何與同儕交往，也是日後從事被害預防宣導的重點。
（五）事件通報來源方面，以學生自己主動告知通報者居多。可見近幾年來在諸多學者、非營利組織以及教育行政機關的呼籲與督導下，學生已逐漸了解自身權益，並使得潛藏的黑數逐漸浮現。
（六）事件發生地以學校居多，顯見校園當中仍然潛藏著危險的時空分布，值得各級學校注意。
（七）介入處理者以學校及社政單位居多，顯見兩者若保持良好聯繫關係，將有助於事件的處理品質。
二、94至96年校安通報比較分析結論
比較94至96年校安通報之案件得知，在通報數量上，學生受性侵害或性騷擾的事件數量有逐年增加的情形；在事件發生之加害者與被害者人數比較上，均以單一行動的加害人或行為人以及單一人數的被害或被行為人佔多數；關係類型方面，94至96年事件發生之兩造雙方，均以同儕佔最多數，且有逐年增加的情形；至於事件重複發生與否之比較上，重複與不重複發生的比例差距越來越大，但仍以不重複發生佔較高比例。 

關於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近三年在發生季節的比例和變化均無穩定一致的情形；惟發生日均以上旬佔最多數。94年的發生地係以公共場所居多；惟至96年則改以被害人或被行為人熟悉的學校和家裡環境為主。
因此，觀察94年至96年此三年間的變化可得：
（一）在通報數量上，學生受性侵害或性騷擾的事件數量自95年開始有增加的情形，可見透過近幾年來不斷的宣導下，被害黑數有逐漸浮現的傾向。
（二）關於通報來源部分，「自己」或「家屬」通報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現象。可見宣導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成效。
（三）在案件類型方面，性侵害事件比例仍多於性騷擾事件，可見在校安通報事件中，呈現出除了性別平等意識需要持續強化外，亦應注入偏差行為防治與人身被害預防宣導課程。
（四）當事人就學類型和性別方面，事件加害或被害者以就讀國中和高職者為主，顯見國中或高職階段是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的高危險群，應即時強化在此階段的人身安全保護宣導。加害人性別仍是以男性居多，「男性加害人或行為人」的比例有微幅上升的趨勢。
（五）在事件發生之加害者與被害者人數比較上，均以單一行動的加害人（行為人），以及單一人數的被害人（被行為人）佔多數。可見學校應將個體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與人身安全保護並重宣導。
（六）關係類型方面，94至96年事件發生之兩造雙方，均以同儕佔最多數；且94年的發生地係以公共場所居多；惟至96年則改以被害人或被行為人熟悉的學校和家裡環境為主。可見被害個體在與同儕互動上，仍然具有「熟識者迷思」，應破除「認識（對我很好）的人，不會傷害我」的想法。
三、建議
（一）持續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觀察近3（94-96）年（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校安通報事件，且被害人亦以女性居多數，而加害者以男性居多數。此種加（被）害者極端傾斜於某一性別的犯罪（偏差）行為，即隱含帶有性別議題的存在。長久以來，將女性物化或視為次等的劣質社會意識，不僅使女性成為性攻擊的對象，更嚴重影響國家與社會的正常發展與競爭力。因此，性別平等教育應持續實施，且須從國民教育當中紮根奠基。
（二）性教育的實施不容忽略
性教育是整合個體理解與性有關之生理、心理、病理、法理與倫理的全人教育，透過性教育的實施可以讓個體珍愛自己，也同時會尊重他人。校園事件的性侵害與性騷擾行為其實不僅應著重於性別教育，亦應重視性教育在諸多偏差事件（尤其是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中的地位。
（三）偏差行為防治亦應全面開展
從許多少年偏差事件研究中可以發現，兒童及少年階段的偏差行為可以用「低自我控制能力」來加以解釋，而此一低自我控制能力所顯現出來的行為傾向，具有立即滿足、極端自利與不顧及他人感受…等特徵。此一偏差性格若與不足的性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相結合，即易產生諸如性侵害與性騷擾等行為。因此，校園當中應全面開展偏差行為防治，以教育的手段來提升學生的自我控制能力。
（四）被害預防觀念亟待建立
當代對於預防犯罪（偏差）事件發生的理解，乃從三方面來建構，其一是潛在犯罪（偏差）者的防治，其二是被害預防觀念的建立，其三是時空情境的改善等。就犯罪（偏差）事件而言，絕大多數的犯罪（偏差）事件並非隨機發生，其中蘊含諸多理性選擇的過程，因此從被害（被行為）者的角度而言，建立足量的被害預防觀念，可以降低該個體被害事件發生的機率。
（五）校園危險時空的建置與更新
就時空情境而言，校園內的危險時空分布應加以建置並公佈，且隨著校園內犯罪（偏差）事件的統計分布而定期更新。此舉不但可以提供學校進行情境改善的依據，亦可達到對學生示警以及嚇阻潛在犯罪者於校園內或侵入校園的作用。
（六）教育宣導課程應從國小階段開始實施
從本計劃結論可知，國中階段是從事加害或遭受被害的高峰群，因此無論在性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或是偏差行為防治課程，都應前置於小學階段即開始實施。
（七）建立每年度各相關單位聯繫（檢討）會報機制
造成兒童及少年階段偏差或被害事件的原因極為複雜，絕非單一性措施或機構所能承載處理，學生雖身處在校園當中，但亟需協助的面向也絕非學校本身所能提供。因此，建立每年度各相關單位聯繫（檢討）會報機制，藉由多元資源介入與整合的效果，可以使校園偏差與被害事件得到應有的改善。
（八）建立具規格化與標準化之通報表
通報案件分析至今已邁入第3年，每年的分析都囿於研究者操作研究上的習慣，或囿於對通報表上敘述認知的差異，使得研究分析時所採用的變項不盡相同，且對於分析變項內的定義範圍亦不相同，往往會造成統計分析的失真，以及缺乏縱貫觀察的效果。因此，通報表應依據校園通報事件的特性，將通報表設計成具規格化與標準化的型式，有助於未來進行分析時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且也可以進行有意義的縱貫性觀察。
（九）家庭教育功能的強化
個體低自我控制的形成多來自於家庭教育缺陷的結果，進而與偏差性態度、偏差性別平等觀念與偏差行為等，具有高度密切的關係。家庭教育雖非屬學校教育的核心，但是強大旺盛的學校教育能量若缺乏家庭教育的支持，或家庭教育效能薄弱的家庭未能與學校教育產生連結，恐怕都無法深化對少年個體的教育成效。基此，若欲杜絕個體偏差於少年階段，強化家庭教育功能也是亟需重視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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